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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票代號：00883（港幣櫃台）及 80883（人民幣櫃台） 

 

委任副董事長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自二零二四

年五月八日起，本公司執行董事周心懷先生（「周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副董事長

（「副董事長」）。 

周心懷 

生於一九七零年，周先生是一位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畢業於成都理工大學，獲煤田、

油氣地質與勘探專業碩士學位。二零零八年，獲中國地質大學能源地質工程專業博士

學位。周先生自一九九六年起在中國海油集團任職，曾經擔任多個職位。二零零三年

八月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任本公司附屬公司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技術

部遼東灣勘探項目經理、技術部地質總師。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二零一七年三月分別任

中國海洋石油渤海石油管理局渤海石油研究院地質總師、中國海洋石油渤海石油管理

局勘探部經理及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勘探部經理。二零一七年三月

至二零一九年十月任中國海洋石油東海石油管理局總地質師及本公司附屬公司中海石

油（中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總地質師。二零一九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任本公

司勘探部總經理。二零二一年三月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任本公司附屬公司中海石油（中

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總經理，海南能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自二零二二年三月

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任中國海油集團副總經理。二零二四年三月任中國海油集團董事、

總經理。二零二二年四月起任 Overseas Oil & Gas Corporation, Ltd.和 CNOOC (BVI) 

Limited 的董事。二零二二年十月任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二零二三年六

月兼任總經理。周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首席執

行官，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自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兼任本公司總裁。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與周先生訂立服務協議（「服務協議」）。周先

生之委任將受制於服務協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及本公司不時生效之《組織章程細則》中有關輪流退任及膺選連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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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的任期為連續三十六個月，並依董事會或本公司股東決定每三十六個月予以更

新，任何一方均能以一個月通知終止服務協議。根據服務協議，本公司不向其支付董

事袍金。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將會審核董事薪酬的水準並於有需要時向董事會提出調整

建議。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以及除上述所披露外，周先生確認彼 (i) 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

級管理人員、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主要股東或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東概無任何關

係；(ii)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且於本公司股份中並無擁有及並無被視作擁有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指的本公司的股份權益；(iii) 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

（定義見《上市規則》）其他成員公司擔任其他職位；及 (iv) 於過往三年内，並未在

其他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中擔任董事職位。 

除上述所披露外，並無其他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 13.51(2)(v)條的任何規

定作出披露的資料，亦無其他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的事項。 

董事會僅藉此機會對周先生獲委任為副董事長表示祝賀。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徐玉高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四年五月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 

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非執行董事 

汪東進（董事長） 

溫冬芬 

 

 

執行董事 

周心懷 （副董事長） 

獨立非執行董事 

趙崇康  

邱致中  

林伯強  

李淑賢 

 

 


